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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公告编号：临 2025-042号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四川长虹”）第十一届监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 6月 3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会议于 6月 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5名，实际出席监事 5名。会

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云强先生召

集和主持，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25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为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积极

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的倡议》，

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和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公司自身发展战略、

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结合 2024年度行动方案实施情况，同意公司制定的《2025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否决 0票，弃权 0票。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四川长虹关于 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临 2025-043号）。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新增 2025 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同意为部分下属子公司新增担保是为支持下属子公司

的发展，在对被担保主体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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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经过谨慎研究后作出的决定，本次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

担保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否决 0票，弃权 0票。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四川长虹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新增 2025年

度担保额度的公告》（临 2025-044号）。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 6月 6日


